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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：

鹤山市鹏鸿能源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3 月 31 日，住所：鹤山市沙坪滨江大道

408 号（一址多照）（仅限办公用途），法定代表人：张艾波，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

人投资或控股)，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带有储存设施经营：汽油（1630）、石脑油（1964）、
煤油（1571）、柴油[闭杯闪点≦60℃]（1674）、溶剂油[闭杯闪点≦60℃]（1734）；一般项目：

批发、零售：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批发：航空煤油、燃料油、润滑油、

粗白油、轻循环油、3 号喷气燃料、工业白油；批发、零售：五金机械、建筑材料（不含石

材、砂）、金属制品、煤炭；设计、制作：广告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，工程管理服务。

鹤山市鹏鸿能源贸易有限公司于 2020 年对鹤山市穗鹤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码头进行兼并

重组，并将其改名为鹤山市鹏鸿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2 号码头，经营地址不变更。

鹤山市鹏鸿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2 号码头（原鹤山市穗鹤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码头）于 2020
年 1 月 23 日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》，证书编号：（粤江）港经证（0118）
号，证书允许的经营地域：江门港鹤山港区鹤山市穗鹤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码头，证书有效期

至 2023 年 1 月 23 日。

鹤山市鹏鸿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2 号码头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

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，证书编号：（粤江）港经证（0118）号-M001，作业方式为船—管道—

储罐、储罐—管道—船，作业危险货物品名：柴油、汽油、煤油、溶剂油、重油，作业区域

范围：江门港鹤山港区鹤山市穗鹤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码头 1#泊位（2000 吨级）。证书有效期

至 2023 年 1 月 23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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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论：

本报告认为，鹤山市鹏鸿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2 号码头落实整改建议后满足 2000 吨级液

货船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安全条件，其安全生产的风险程度可以接受。

企业应在后续经营过程中，采取本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，进一步落实整改建议。企

业应继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、落实好人员安全培训教育、完善安全措施，不断提高安全生产

管理水平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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